
合同

编号： 11NMB181560720254402

采购单位(甲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泽普县自然资源局

服务单位(乙方):新疆浩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泽普县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浩字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浩宇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 

目)-新疆浩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5]504号
其他建筑物、构 

筑物修缮
- - 品牌：

1

次 10874
2.21

108742.2

合同总价(元) 108742.21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万零捌仟柒佰肆拾贰元贰角壹分

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工程款的30%;工程验收交工后支付至工程款的80%;项目决算完成并审计后支付至审计价的100%;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504号 其他建筑物、 

构筑物修缮
1 108742.21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三、服务条款

(1)承包形式：包工包料。

(2)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审计完成后一次性支付。

(3)质保期：1年。

(4)工程质量及验收：本合同项工作内容应满足国家相关工程施工规范以及验收标准的要求，质量合格。

(5)甲方的责任：

乙方自行解决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水源、电源和运输道路问题；甲方协助消除妨碍乙方施工的障碍物：

(6)乙方的责任：

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施工内容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如期完工和交付使用。 

在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内，对属于乙方责任的工程质量问题，免费无偿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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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别约定：

明确违约责任

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就要想到可能产生的违反合同的行为，并在合同中规定相应的惩罚办法，通

过明确违约时需要承担的责任，来督促各方真正履行应承担的义务，一旦违约情况发生，也有据

可依。施工中因乙方原因发生的伤亡事故，均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相关医疗、赔偿费用。施工过

程中涉及的规路通道、土地占用，雷双方共向协调处理。

(8)其他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保修期满。

因本合同产生纠纷，如协商无法解决，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协商未果，提交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泽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号：                                                账号：870010012010113130195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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